
—1—

曾教发〔2023〕14 号

曾都区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

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

各中心学校、区直学校、局管民办学校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做好2023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〔2023〕

1 号）、《湖北省义务教育条例》、《随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

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随教文[2023]25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

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，深入推进依法治教，建立科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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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晰、便利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制度，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入学

要求，规范招生行为，促进教育公平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

办好人民满意教育。

二、招生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相对就近、划片招生、免试入学”原则。各

学校要按教育局划定的招生范围组织招生（附件 1），不得超范

围招生，不得跨区域招生，不得通过笔试、面试、面谈、评测、

简历筛选等形式选拔学生，不得将竞赛证书、学科成绩证书证

明等作为招生入学的条件和依据。严禁小学招生与幼儿园入园

挂钩。

（二）坚持公平公正、便民高效原则。全面推行“阳光招

生”，广泛宣传招生政策，严格执行招生纪律，自觉接受社会

监督。科学设置招生流程，让群众少跑路，提供优质、便捷、

高效的服务，更好地方便广大人民群众。

（三）坚持学校为招生主体原则。学校作为招生主体，在

区教育局领导下，依法依规、平稳有序开展招生工作。任何学

校不得违背招生政策擅自招生，抑制“择校热”现象。

（四）坚持按计划组织招生原则。各学校（含民办）要根

据区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招生，任何学校不得擅自突破招生

计划，杜绝大班额出现。

（五）坚持整体推进、平稳有序原则。树立全区一盘棋思

想，吃透上情、把握区情，研判实情，科学制定招生方案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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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按步骤有序组织招生，圆满完成招生任务。

三、招生对象和入学条件

（一）招生对象。一年级招收年满 6 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

日前出生）儿童，适龄儿童因身体原因需要延缓入学的，应由

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，经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

人民政府或区教育局批准后方可延缓入学；七年级招生对象为

2023 年小学应届毕业生。

（二）入学条件。

1、曾都户籍子女入学。以父母（监护人）房产所在地（多

套房的以常住房为实际居住地）确定就读学校；父母（监护人）

在曾都区范围内无房产的，其祖父母、外祖父母住房可视作监

护人住房。

2、非曾都户籍子女入学。（1）在曾都区范围内有房产的，

以房产所在地确定就读学校。（2）随迁人员子女入学。进城务

工人员子女入学，其父母（监护人）须持有城区一年以上养老

保险或工资流水证明，外来经商人员子女入学，父母（监护人）

须有一年以上营业执照且在正常营业。符合条件的随迁人员子

女一般应在租住地入学，租住地范围内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的，

由区教育局统一调节安排入学。

3、残疾儿童少年入学。对残疾儿童少年，按“一人一案”

的要求，根据残疾类别和程度采取随班就读、特校就读、送教

上门等方式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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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优待对象子女入学。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、公

安英模子女、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等，由其对应的主管部

门进行资格审核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级政府文件规定要

求的，按政策保障生享受入学优待，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

护人户籍所在地，就近就便安排到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就读；

国家级、省级领军人才子女入学，可综合考虑本人意愿和实际

情况，由教育局优先予以安排；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入学

按监护人的意愿予以安排。

四、招生办法

（一）公办学校招生办法。公办学校招生采用线上线下相

结合的方式组织学生报名。家长在规定时间扫描学校招生二维

码（仅限“码上入学”试点学校）或到学校现场报名，符合条

件的，核发录取通知书，不符合条件的，学校不得录取，并将

不予录取的理由反馈给学生家长或监护人。未被录取的学生到

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就读，公办学校不得拒收。

（二）民办学校招生办法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》（厅字

[2021]15 号）、湖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《关于规范

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、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

的《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民办

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，执行“公民同招”“按计划招

生”“免试入学”规定，不得提前组织招生，不得招收曾都区



—5—

范围外的学生（曾都区范围外是指：①学生及监护人为非曾都

区户籍且在曾都区范围内无房产；②父母或监护人不在曾都务

工或经商），不得以任何名义组织面试、选拔考试。报名人数

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，直接录取；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，

一律实行电脑摇号，并邀请公证部门现场公证。未被民办学校

录取的学生到其对应的公办学校就读，公办学校不得拒收。

五、招生程序

第一阶段：7 月 5 日—7 月 16 日宣传发动。各公民办中小

学要在学校醒目位置张贴招生简章，并广泛应用各种新媒体多

形式、多途径宣传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及入学条件。

第二阶段：7 月 17 日—7 月 28 日组织报名。采用线上报名

的学校要在醒目位置张贴招生报名二维码，并告知扫码登录、

提交资料的方式和流程；采用线下报名的学校要一次性告知家

长应提交的所有资料，尽可能让家长少跑路。

第三阶段：7 月 29 日—8 月 15 日学校招生。公办学校组织

专班通过实地走访入户调查等形式对报名登记对象的相关信息

进行核实，将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名单在学校公示 7 天。公示

无异议后，将经校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的《曾都区 2023 年***

学校范围内招生登记册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册》）上报区教育

局备案。民办学校同步组织招生工作，并按上述要求上报《曾

都区 2023 年***学校招生登记册》。

第四阶段：8 月 20 日—8 月 22 日发放入学通知书。区教育



—6—

局根据学校上报的登记册于 8 月 20 日向学校下发《曾都区义务

教育入学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书》），学生或家长（监

护人）于 8 月 23 日到学校领取《通知书》，并在《通知书》存

根上签名，学校保留存根。

第五阶段：8 月 24 日—27 日，处理前期招生工作遗留问题。

第六阶段：8 月 28 日—8 月 31 日，招生工作总结。

第七阶段：9 月 1 日—9 月 10 日，开展控辍保学工作。

备注：整个暑假期间，各学校要安排熟悉招生业务的人员

值守招生电话，并负责接待零星学生和家长到校咨询招生报名

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区教育局成立义务教育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、协调、

监督全区中小学招生工作。

组长：温前进

副组长：黄明秀、张光顺、樊力、杨香容、黄兴华

成员：陈东升、黄昆、钟海滨、叶飞、程臣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陈东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（二）规范招生行为

1、坚持阳光招生均衡编班。招生过程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，各学校要对外公布招生简章、招生工作联系人姓名和联系

方式，畅通学生家长与学校联系渠道。各学校要优化配置校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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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教学资源，均衡编班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分设重点班、实验

班。

2、规范招生报名信息采集。要健全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登记

制度，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、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，提前

告知学生家长报名登记所需材料、报名时间和办理方式。预防

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，可在开学后及时要求学生

提供。根据招生入学工作需要，除学生基本信息、家庭住址及

家长姓名、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外，严禁采集与招生无关的其

他任何信息。

3、严格执行招生入学政策。全面落实公、民办学校同步报

名、同步招生、同步录取、同步注册学籍制度；全面落实随迁

子女入学政策，不得在执行“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”入学政策

之外随意提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，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

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；全面落实双线控辍保学责任制，把

控辍保学纳入对学校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建立和完善适龄儿童少

年失学辍学工作台账，做好失学学生劝返工作，提高义务教育

巩固水平；全面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，妥善安排好引进

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，做好留守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

孤儿、家庭经济困难等群体入学工作，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

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随班就读；全面查处社会培

训机构等以“国学班”“读经班”“私塾”等形式替代义务教

育的非法办学行为，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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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，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4、落实初中择校生承诺制。公办初中择校生入学前必须与

就读学校签订“择校入学自愿放弃‘名额分配生’资格承诺书”，

并报教育局存档四年。公办学校择校生初中毕业升高中不得享

受优质高中“名额分配”到校招生指标。区教育局只对公办学

校的片内生和民办学校曾都区范围内新生发放《通知书》。除

九年级外，获得《通知书》的学生中途如因居住地发生变化需

转学的不视为择校生。

（三）压实工作责任

义务教育新生入学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，备受人民群

众关注。各学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招生工

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责任。校长

是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学校要切实履行招生工作主体责任。

各学校须在 7 月 10 日前，将本校招生工作方案、应急预案、招

生工作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报区教育局。

（四）强化追责问责

严格落实教育部招生工作“十项禁令”。各学校招生工作

要步调统一，有序推进，协调联动；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，

做好风险研判，耐心细致做好招生政策解释，确保招生工作平

稳高效；要廉洁招生，广泛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监督，及

时纠正违反政策规定的招生行为；对在招生过程中有违规行为

的一经查实，将对相关单位或个人予以通报批评，情节较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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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纪律处分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本方案解释权属区教育局。

附件：1、曾都区 2023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

2、曾都区 2023 年城区小学招生计划

3、曾都区 2023 年城区初中招生计划

4、曾都区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应急预案

5、曾都区 2023 年×××学校招生登记册（公办）

6、曾都区 2023 年×××学校招生登记册（民办）

曾都区教育局

2023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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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曾都区 2023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（部分）
招生范围

一、实验小学：解放路以南，龙门街至市中心医院东护城

河延伸至汉东路以西，西护城河以东，汉东路以北。

二、东关小学：解放路以北，西护城河以东，青年路以南，

舜井大道以西（不含铁树社区）。

三、聚奎门学校：解放路以南，龙门街延至市中心医院东

护城河以东，汉东路以北，原铁路（交通大道）以西。

四、岁丰中心学校：西护城河到汉东路延伸至沿河大道南

端以西，白云湖以东，青年路以南；清河路以南，沿河大道以

西，青年路西头以北，白云湖以东。

五、铁树学校：青年路以北，沿河大道以东，烈山大道以

西，清河路以南范围及原楚风社区、铁树社区。

六、五眼桥中心学校：黄垅社区；㵐水河以东，交通大道

以西，桃园路以南，清河路以北；烈山大道以东，花溪河以北，

交通大道以西，清河路以南（不含楚风社区）。

七、五眼桥小学：舜井大道以东，解放路以北，交通大道

以西，青年路以南；清河路以南，烈山大道以东，青年路以北，

交通大道以西（不含楚风社区）；清河路以北、交通大道以西

的原传统招生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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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五丰学校：交通大道以东的磙山村、烟墩包村、九间

屋村、七里塘村、余家老湾村、星光社区、周家寨村、孔家坡居

委会、碾子巷社区、双寺村 12-13 组、太山庙村 1-5 组等小区。

九、两水学校：两水沟社区、首义社区、新春村、龚家棚

村、六草屋村、烽火山村、汲水湖村、双寺村（12-13 组除外）、

太山庙村（1-5 组除外）和陆家河村。

十、清河路学校：清河路以北，㵐水河以东，交通大道以

西，桃园路以南（五眼桥小学原传统招生范围除外）。

十一、实验中学：解放路以北，西护城河以东，烈山大道

以西，青年路以南（铁树社区除外）；解放路以北，烈山大道

以东，花溪河以南，原铁路以西。

十二、文峰学校：初中部为解放路以南，交通大道至文峰

路垂直延伸至白云湖堤以西，西护城河到汉东路至沿河大道南

端以东；小学部为汉东路以南，沿河道以东，交通大道至文峰

路垂直延伸至白云湖堤以西。

十三、铁路小学：原铁路片区。

十四、八角楼中心学校：交通大道以东至文峰路垂直延伸

至白云湖堤以东东城范围。

十五、文峰塔学校：文峰路垂直延伸至白云湖堤以东。

十六、蒋家岗学校：蒋家岗社区。

十七、鹿鹤小学：柳树淌社区、茶庵社区、朱家湾居委会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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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村、邓家老湾村、苏家寺村、羊子山村、椅子山村、长里岗村。

十八、白云湖学校：迎宾大道以西涢水街道范围；迎宾大道以

东、涢水大道以西、中环路以北、白云湖以南。

十九、编钟小学：涢水街道除白云湖学校以外的范围（涢水

大道以东区域；）及高铁小镇片区（高铁站绿地住房；向阳还

建房；迎宾大道以东、随城山大道以南、麻竹高速以北编钟大

道两侧浪河部分村组）。

二十、编钟中学：涢水街道及高铁片区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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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曾都区 2023 年城区初中学校招生计划

序号 学校名称 班数 人数 班额

1 实验中学 14 770 55

2 文峰学校 4 220 55

3 编钟中学 10 550 55

4 八角楼中心学校 10 550 55

5 岁丰中心学校 3 165 55

6 铁树学校 3 165 55

7 擂鼓墩中心学校 10 550 55

8 五眼桥中心学校 8 440 55

9 五丰学校 7 385 55

10 两水学校 4 220 55

11 随州外国语学校 13 617 50

12 曾都区兴汉东学校 2 65 35

13 东关外国语学校 3 131 43

14 白云双语学校 2 93 46

15 阳光学校 0 0 0

16 金太阳学校 2 72 36

合计 96 49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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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曾都区 2023 年城区小学招生计划

序号 学校名称 班数 人数 班额

1 实验小学 7 385 55

2 东关学校 7 385 55

3 文峰学校 6 330 55

4 铁树学校 5 275 55

5 清河路学校 2 110 55

6 白云湖学校 12 660 55

7 编钟小学 6 330 55

8 两水学校 4 220 55

9 东城聚奎门学校 3 165 55

10 东城文峰塔学校 6 330 55

11 东城蒋家岗学校 4 220 55

12 西城岁丰中心学校 4 220 55

13 北郊五眼桥小学 6 330 55

14 五丰学校 10 550 55

15 铁路小学 2 110 55

16 南郊中心小学 4 220 55

17 南郊擂鼓墩小学 1 55 55

18 南郊马家榨小学 1 55 55

19 鹿鹤小学 6 330 55

20 南郊白云小学 2 110 55

21 随州外国语学校 4 200 50

22 曾都区兴汉东学校 3 137 46

23 东关外国语学校 1 41 45

24 白云双语学校 1 35 40

25 阳光学校 0 0 0

26 金太阳学校 1 43 45

合计 105 58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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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曾都区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
应急预案

为了认真落实《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

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随教文〔2023〕25 号）及《曾都区 2023

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曾教发〔2023〕14

号）文件要求，确保曾都区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顺利

进行，特制定曾都区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应急预案。

一、成立招生入学工作应急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温前进

副组长：黄明秀、张光顺、樊力、杨香容、黄兴华

成 员：陈东升、黄昆、钟海滨、程臣

各学校也要成立相应的招生入学工作应急领导小组，并设

置办公室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区教育局教育股及各学校应在招生工作各阶段安排人员值

班，并保证电话通畅，热情接访，耐心宣讲政策。

三、应急处理

若因家长不能理解招生政策造成上访的，区教育局及学校

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要在第一时间接访劝访，学校要按政策妥善

安排学生入学，做到快速稳妥处置突发事件。

区教育局教育股联系人：钟海滨，联系电话：35905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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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曾都区 2023 年×××学校范围内招生登记册（公办）
校长签字：

序

号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家庭住址 监护人姓名

监护人

联系电话
类别

说明：1、类别为：①范围内、②优待人员子女;①填完后，接着填写类别②，依次填写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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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曾都区 2023 年×××学校招生登记册（民办）
校长签字：

序

号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家庭住址 监护人姓名

监护人

联系电话
备注


